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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17       证券简称：天域生态       公告编号：2017-064 

 

天域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工程项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关于南宁园博园项目园林景观工程（三标段：展园景区、七

彩湖景区）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价格为 179,906,027.07元。 

 合同生效条件：五象建投与公司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并

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且由承包人递交履约担保后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320日历天。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 

1、本合同的签订有利于公司扩大经营规模，将对当期和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2、本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本合同而对上述

合同当事人形成依赖。 

 特别风险提示：本合同已对合同金额、生效条件、支付方式、履行期限等内容

做出了明确约定，合同各方也均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

境等不可预计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 

 

一、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2017年 06月 28日及 07月 08日，天域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承包人”）先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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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中标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7-023）和《关于重大工程项目中标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7-027）。近日，经公司与南宁五象新区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五象建投”或“发包人”）友好协商，签署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本

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1、项目名称：南宁园博园项目园林景观工程（三标段：展园景区、七彩湖景区）

（以下简称“本项目”） 

2、项目内容：展园景区、七彩湖景区 

3、计划工期：320 日历天 

4、合同价格：179,906,027.07 元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五象建投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合同不属于特别重大合同，合同的签署不需经

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合同主要条款 

（一）工程进度款 

工程款原则按月支付，合同内进度款支付为已完成工程量的 90%，工程变更部分进

度款支付为已完成工程量的 70%；工程完工验收达到质量要求，结算经南宁市审计局或 

南宁市公共投资审计中心审定后，工程款支付至结算总价的 95%（含已支付的）；发包

人按工程价款结算总额的 5%预留工程质量保修金，待工程质量保修期满后返还（无息）。 

（二）违约责任 

出现违约情形时，合同当事人应承担因其违约给对方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

期，并支付合理的利润。 

（三）争议解决 

发生争议时，合同当事人可以采取自行和解；请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或

其他第三方进行调解；争议评审；仲裁或诉讼的方式进行解决。 

（四）生效条件 

五象建投与公司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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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专用章，且由承包人递交履约担保后生效。 

（五）合同签署时间地点 

本合同已于近日在广西省南宁市签署完毕。 

三、说明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合同的签订有利于公司扩大经营规模，将对当期和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2、本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本合同而对上述

合同当事人形成依赖。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本合同已对合同金额、生效条件、支付方式、履行期限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合

同各方也均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境等不可预计因素的

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 

    

 特此公告。 

 

天域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0月 31日 


